
附件 2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11010623T000002313323-丰台区医疗机构应检尽检人员核酸检测费用

主管部门 149001-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149001-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项目负责人 高雅 联系电话 83949150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
算数

全年预
算数

全年
执行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3494.801098 3494.801098 10 100% 1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拨款

3494.801098 3494.801098 — 100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— —

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对丰台区医疗机构内符合“应检尽检”人员范围内的非本市参保人员进
行核酸检测发生的检测费用进行统计，统计时间截点为 2020 年 9 月 1
日至 2023 年 1 月 7 日，范围包括辖区医疗机构承担的非本市参保人员
的应检尽检五类人员。

完成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7 日期间对丰台区医疗
机构“应检尽检”费用的统计上报，完成预期目标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指标值

实际
完成值

分值 得分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

措施

产出指标
数量指标

应检尽检检测
人次数

2757677 人
次

2757677 人
次

20 20

质量指标



时效指标

拨付统计时间
为2020年9月
1日至 2023 年
1 月 7日之间
的应检尽检核
酸检测费用

2020 年 9 月
1日至 2023
年 1 月 7 日

2020 年 9 月
1日至 2023
年 1 月 7 日

20 20

成本指标
医疗机构应检
尽检人员核酸
检测费用

≤
34968418.7

8 元

3494.801098
万元

20 20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核酸检测应检
尽检有助于快
速、精准发现
潜在传染源，
为阻断疫情传
播发挥了重要
作用，筑牢了
落实“四早”
要求的第一道
防线。

优 优 20 20

生态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区域核酸检测
人员满意度

≥90% 90% 10 6
无人员满意度调查反馈材
料，整理留档执行过程性材
料

总分 100 94


